
  

 
 

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條例修正第六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24 日公布 

第 六 條  依本條例核發禁伐補償金額度如下： 

一、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，每公頃新臺幣二萬元。 

二、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起，每年每公頃新臺幣三

萬元。 

三、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起，每年每公頃新臺幣六

萬元。 

前項禁伐補償金額度，於核准補償面積不足一公頃者，

按面積比例發給，並算至公頃以下四位數為止。 

第一項之禁伐補償金額度，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

起，每兩年調整一次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

發布之最近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前次調整之前一年消

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公告調整之，但成長率為零或負數

時，不予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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